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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8月31日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壤污染防治法》。这是我国首次制定专
门的法律来规范防治土壤污染，法律将
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依法保护土
壤环境，是保障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
得安心”的民生工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张桂
龙说，这部法律就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人
民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的一部法律。

他介绍，土壤污染和大气污染、水污染
有很大不同：一是隐蔽性，大气和水污染比
较直观，人体感官都可以感受到，但是土壤
污染必须通过仪器设备采样检测才可以感

知；二是滞后性，土壤里面有污染物，也不会
很快就显现，国际经验表明一般要经过十年
甚至以上才能显现出来；三是累积性，长年
累月的污染物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起作用。

张桂龙表示，我国的环保法等相关
法律对防治土壤污染提了一些要求，但
是这些要求比较原则、分散，侧重于预
防，对土壤里面已经存在的污染怎么治
理，还需要规范，因此我国有必要制定专
门的法律来规范土壤污染防治。

土壤污染防治法共七章、九十九条。
法律明确了土壤污染防治应当坚持预防
为主、保护优先、分类管理、风险管控、污
染担责、公众参与的原则。

在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方面，法律
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的规定，根据有毒有害物质排
放等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土壤污染重
点监管单位名录，向社会公开并适时更
新。法律强化了农业投入品管理，减少农
业面源污染，并加强对未污染土壤和未
利用地的保护。

要实现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法律对
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要求各有不同。

法律提出，国家建立农用地分类管
理制度。按照土壤污染程度和相关标准，
将农用地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
类和严格管控类。对不同类的农用地，法
律分别规定了不同的管理措施，明确相
应的风险管控和修复要求。

法律要求，国家实行建设用地土壤
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制度。法律规
定了进出名录管理地块的条件、程序以
及应当采取的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如
法律要求，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和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此外，法律还对违法行为制定了详
细的处罚措施。

张桂龙表示，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出
台实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有关土壤污
染防治的决策部署，也有助于完善中国
特色法律体系，尤其是生态环境保护、污
染防治的法律制度体系，更为开展土壤
污染防治工作，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提
供法治保障。 （新华社）

让群众吃得放心住得安心
我国首部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施行

近几十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一
些石油、污水、重金属等工业垃圾源源
不断地被投入海洋，塑料污染业日益严
重。现在海洋中的塑料污染不仅仅发生
在鱼体内，连我们日常吃的海盐也未能
幸免。面对海洋污染，我们能做什么？过
低碳生活？做个有责任感的海边游客？
帮助清理侵袭海岸的绿藻？少用塑料制
品，避免“塑化”海洋？或者你也可以跟
随启东环保志愿者的脚步，支持海洋公
益行动，保护海洋环境，从此刻开始！

为打造美丽海滩，还海洋以蔚蓝
之姿，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国
家海洋局宣教中心为指导单位、联合
沿海30多个国内知名海洋公益组织，
共同决定在“国际净滩日&世界清洁
日”之际，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大型净滩
公益活动。今年，启东也加入了国际海
滩清洁日活动，启东市环境保护局与
启东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会主办，通
过组织志愿者开展海滩清洁活动，传
播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知识，提高全民
环保意识，形成全社会共推生态文明
建设的良好局面。

9月15日上午，在启东百悦国际
大酒店举行环保知识培训，以及对净
滩活动进行分组、要点宣导等。启东市
环保局法制宣教科朱文津科长作精彩
的讲解，他联系到人类生存的环境现
状，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与人类生活息

息相关的水、气、土壤、海洋等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和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
他呼吁：不要觉得个人的力量有限，如
果人人都放弃了，那么人再多也没用，
但如果人人都能从我开始，从小事做
起，那么生态环境的改善就不是一句
空话，留给子孙后代将是一个美好的
家园。

海洋垃圾问题何其严峻，而净滩
活动是唯一一个普通公众能够立即参
与其中的解决方案，清理海滩垃圾可

以避免垃圾再次入海，所以每捡起一
次垃圾，大海中就会少一点污染。

下午1点，社会各界环保人士、企
业人士以及环保志愿者来到净滩活动
的分会场之一启东高新区月亮湾海
滩，用实际行动保护沙滩，为洁净海洋
做出贡献。

当天，启东市环境保护志愿者协
会组织志愿者160人，3个多小时共
清理海岸线400多米，清理海堤垃圾
约400公斤。 （季金卫）

净滩行动，守护美丽海岸线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
及采纳情况

2018年6月21日，市环保局执法人
员依法对滨江精细化工园区某公司进行
了现场环境勘察。现场检查时，该公司正
在生产，治理设施正在运行，厂界下风向
有一定异味。根据监测报告显示，该公司
厂界下风向臭气浓度为26，超过国家排
放标准。经查实，该公司现有废气治理设
施对臭气的处理效果和能力有所欠缺，
导致臭气超标排放。

以上事实有环保局现场检查（勘察）
记录一份、询问笔录一份、违法案件现场
照片证据一组、检测报告一份及身份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等证据为凭。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之规定。

市环保局于2018年8月29日以《启
东市环境保护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启环罚告字[2018]91号）告知该公司拟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
并告知该公司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
求听证。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了
书面的陈述、申辩。经环保局复核，认为
该公司环境违法事实客观存在，无法定
免于处罚的情形，鉴于该公司主动减轻
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经研究决定对
罚款额度作适当调整。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
方式、期限

市环保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
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之
规定，责令该公司自收到处罚决定之日起
立即改正，并处罚款人民币12万元整。

限该公司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市级财政账户。
缴纳罚款前需先到环保局法制宣传科领

取一般缴款书；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
据报送环保局法制宣传科备案，领取收
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环保局将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
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南通市环
境保护局或者向启东市人民政府申请复
议，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六个月内直接向如皋市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
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市环保局
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第十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

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
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
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
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

第九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
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排放大气污染物的。 （王卓杰）

化工企业臭气超标，受罚！

最严环保执法
严在何处？

10种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和法律后果

近几年，环保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战略思想，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
罚力度不断加大，让责任与公平原则得到充分体现。

现将10种常见的环境违法行为和法律后果告知
如下，望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企业家朋友各自珍重。

一、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处
20万~100万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200
万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
处5万~20万的罚款。

二、未报批环评，未建设污染防治设施（或污染
防治设施未经验收），擅自投入生产

分别量罚：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三十一条：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
的罚款；2.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
三条：处20万~100万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
万~200万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
任人员，处5万~20万的罚款。

三、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变动，建设单位未重新报
批环评，擅自开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
条：处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

四、超标排放污染物、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
注等不经法定排放口排放污染物、篡改、伪造监测数
据、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污染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三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九条：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限制生
产，停产整治，并处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五、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受到罚款处罚，被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九条：自责
令改正之日的次日起，按照原处罚数额按日连续处罚。

根据《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办
法》第五条，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情形包括：超标或超总量
排放污染物、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排放法
律、法规禁止排放的污染物、违法倾倒危险废物等。

六、违法设置排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四条：

在饮用水源保护区设置排污口的，责令限期拆除，处
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
拆除，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罚款。违反其他
相关规定设置排污口的，责令限期拆除，处二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拆除的，强制拆除，处十
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七十七
条：责令关闭，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七、未按规定对污染物自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
测记录；未按规定安装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未按规
定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
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条：
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八、将危险废物提供或委托给无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从事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七十
五条：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
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明
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向其提供或者委托
其收集、贮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严重污染环境
的，以共同犯罪论处。

九、建设项目未环评，被责令停建，拒不执行；无
排污许可证，被责令停止排污，拒不执行；通过逃避
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生产、使用国家禁止的
农药，被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六十三
条：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日以上十五日
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

十、违反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
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
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
条“严重污染环境”的情形包括：

（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
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二）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三吨以上的；
（三）排放、倾倒、处置含铅、汞、镉、铬、砷、铊、锑的污

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三倍以上的；
（四）排放、倾倒、处置含镍、铜、锌、银、钒、锰、钴

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十倍
以上的；

（五）通过暗管、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灌注等
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
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

（六）二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
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
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又实施前列行为的；

（七）重点排污单位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或
者干扰自动监测设施，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

（……其他违法情形不一一列出）


